
AIA盛夏耀眼大激賞
推廣活動
(2025年第三季)

  公務員及政府聘用的非公務員專用

閱覽電子版



AIA一直為您超越，提供多元化的醫療保障計劃，讓您和家人全情享受美好生活。
於推廣期內成功投保，可享限時優惠：

健 康 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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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屬」指有關人員的配偶及未滿21歲的未婚子女(包括父母已離婚/依法分居子女、繼子女、領養子女及非婚生子女)。如果子女是19或20歲，
則必須正在接受全時間教育或全時間職業訓練，或由於身體衰弱或精神欠妥而倚賴有關人員供養。

#  只適用於香港。有關完整產品資料，請參閱aia.com.hk。
@  可以基本計劃形式獨立投保或作附加契約。

*  只可以基本計劃形式投保。
∞  額外優惠如客戶以同一保單持有人身份於推廣期內成功投保指定醫療保障計劃及下列指定保險計劃，其指定醫療保障計劃保單將可獲得額外

3個月保費回贈。指定保險計劃指：環宇盈活儲蓄保險計劃(只限5年保費繳付期)/「盈御多元貨幣計劃3」(只限5年 / 10年保費繳付期)/
 「愛伴航」/「愛伴航 - 首護摯寶」/ AIA健康系列：「愛伴航」。
◘   每張合資格新保單的保費回贈最高上限為6個月(包括基本優惠及額外優惠，如適用)。

在職公務員、政府聘用的在職非公務員及他們的家屬▼9尊享優惠

‧ 成功投保AIA自願醫保靈活計劃 / AIA自願醫保尊耀計劃享+1個月保費回贈◘

醫療保障9

‧ AIA自願醫保標準計劃#@

‧ AIA自願醫保靈活計劃#@

‧ AIA自願醫保尊耀計劃#@

+3個月

基本優惠

額外優惠∞

(同一保單

持有人成功投保

指定保險計劃)

總優惠
(基本優惠 + 
額外優惠)

最高可達

指定保險計劃

‧ 環宇盈活儲蓄保險計劃(只限5年保費繳付期)*
‧「盈御多元貨幣計劃3」(只限5年/10年保費繳付期)*
‧「愛伴航」*
‧「愛伴航 - 首護摯寶」*
‧ AIA健康系列：「愛伴航」*

高達5個月保費回贈◘

2個月 5個月

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

請即聯絡您的財務策劃顧問或致電AIA客戶熱線瞭解詳情



條款及細則：

1.  本單張只載有一般資料，並不構成任何銷售建議及/或有關產品之推介。於投保保險產品之前，客戶須完成財務需要分析。所有此單張中的
產品資料只供參考，並不包含保單的完整條款。有關產品特點、條款及細則、不保事項及主要產品風險之詳情，請參閱相關產品之產品簡介及保單

契約。如欲在投保前參閱保險合約之樣本，您可向AIA索取。人壽保險保單屬長期的保險合約。如於早年退保，您所收取的金額可能大幅少於已繳
的保費。有關「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的內容、條款及細則，請參閱aia.com.hk/aiavitality。

2.  此推廣只適用於透過AIA財務策劃顧問、AIA保險顧問/理財顧問遞交或經 AIA iShop 友保易(如適用)提交之投保申請。

3.  此推廣只適用於香港繕發之保單。

4.  保費回贈之計算包括新保單之標準保費及因核保而需附加之額外保費(如有)在內。保費折扣之計算只包括新保單之標準保費(因核保而需附加
之額外保費(如有)並不計算在內)。其他基本計劃及/或附加契約之保費及保費徵費均不會被納入於計算此優惠之內。

5.  每張合資格之新保單於推廣期內只可獲取保費回贈或折扣推廣優惠(如適用)一次。如新保單符合多於一項保費回贈或折扣推廣優惠之要求，
客戶可獲取金額較高的保費回贈或折扣推廣優惠。

6.  此推廣並不適用於推廣期之前已遞交或已繕發但其後於推廣期內撤回投保申請或取消保單，並再次投保相同保險計劃之客戶。

7.  除另有訂明或安排外(如有)，此優惠不適用於計劃轉換(包括基本計劃或附加契約，如適用)，不論由其他保險產品轉換至推廣保險產品及/或
由推廣保險產品轉換至其他保險產品。

8.  如新保單之保單日期早於申請日期，首次保費回贈可能會安排後於首個保單週年日後的下一期保費到期日。

9. 有關在職公務員、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聘用的在職非公務員及他們的家屬優惠
 a. 「家屬」指有關人員的配偶及未滿21歲的未婚子女(包括父母已離婚/依法分居子女、繼子女、領養子女及非婚生子女)。如果子女是19或

20歲，則必須正在接受全時間教育或全時間職業訓練，或由於身體衰弱或精神欠妥而倚賴有關人員供養。
 b.   優惠只適用於AIA自願醫保靈活計劃保單、AIA自願醫保尊耀計劃保單之受保人為在職公務員、政府聘用的在職非公務員及他們的家屬，

並須於投保時申報。

10.  AIA自願醫保計劃保費回贈推廣(只適用於香港)
 a.  (「推廣期」)推廣優惠由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止，包括首尾兩天(「推廣期」)。
 b.  保費回贈推廣只適用於下列的指定醫療保障計劃(「新保單」)，而該新保單必須於推廣期內申請及遞交(根據申請日期)，並成功於2025年

11月30日或之前繕發。如新保單為附加契約，該附加契約必須附加於一份在推廣期內申請及遞交(根據申請日期)，並成功於2025年11月
30日或之前繕發之新基本計劃(與投資有關的人壽保險計劃除外)，該附加契約亦須於2025年11月30日或之前成功生效。否則，該附加
契約將不會獲得任何保費回贈。新保單之附加契約保費回贈不適用於該新基本計劃。

 c.  指定醫療保障計劃(「新保單」，包括基本計劃，附加契約及AIA健康系列，如適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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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新保單之保費回贈安排如下：
 • 於第1個保單年度終結時，保單將獲得3個月保費回贈。
 •  於第2個保單年度終結時，保單將獲得餘下所有保費回贈(如適用)。
 e.  保費回贈金額將於上述保單週年日後的下一期保費到期日時用作抵銷保費。保費回贈金額只可作抵銷相關新保單的未來保費之用，該保

費回贈金額將不可提取。此外，新保單須於繕發日至保費回贈時持續生效，方可享有此優惠。否則，優惠資格將被取消。
 f.  額外優惠只適用於客戶以同一保單持有人身份於推廣期內成功投保新保單及指定保險計劃，而新保單及指定保險計劃保單均須於2025年

11月30日或之前繕發。如符合此要求，其新保單將可獲得額外3個月保費回贈。否則新保單將不會獲得額外優惠。額外優惠只適用於新
保單而並不適用於指定保險計劃保單。如新保單獲得額外優惠，其相關之指定保險計劃亦須於繕發日至保費回贈時持續生效，其新保單
方可享有此額外優惠。否則，額外優惠資格將被取消。

 g.  新保單保費回贈之計算方法：

月繳
季繳
半年繳
年繳

= 月繳保費 x 總保費回贈月份數目  
= 季繳保費 ÷ 3 x 總保費回贈月份數目  

= 半年繳保費 ÷ 6 x 總保費回贈月份數目  
= 年繳保費 ÷ 12 x 總保費回贈月份數目

保費回贈之計算方法 – 以新保單繕發時的首期保費(扣除折扣後，如適用)計算繳款方式

1.  AIA自願醫保標準計劃 #@

2.  AIA自願醫保靈活計劃 #@◘

3.  AIA自願醫保尊耀計劃 #@◘

#  只適用於香港。   @  可以基本計劃形式獨立投保或作附加契約。   ◘  每張合資格AIA自願醫保靈活計劃/AIA自願醫保尊耀計劃保單的
保費回贈最高上限為6個月(包括基本優惠，額外優惠及在職公務員、政府聘用的在職非公務員及他們的家屬尊享優惠，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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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IA有權隨時更改本推廣活動的條款及細則而毋須另行通知。各推廣優惠均只在推廣保險產品可以接受投保申請時有效。如對本推廣活動有
任何爭議，AIA保留最終決定權。

12. AIA同時亦提供AIA自願醫保標準計劃。AIA自願醫保標準計劃(屬自願醫保計劃下的「標準計劃」)為受保人提供多項標準化的基本保障，
而AIA自願醫保靈活計劃和AIA自願醫保尊耀計劃(屬自願醫保計劃下的「靈活計劃」)則為受保人在整體上保持「標準計劃」下所有保障之前
提下，提供較高的保障。

13. 每名納稅人為自己或指定親屬購買經認證的自願醫保計劃，每位受保人每年可獲最高扣稅額為8,000港元。每位納稅人每年可就合資格延期
年金保單及強積金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申請最高60,000港元的稅務扣減。實際扣除的稅款取決於納稅人的應課稅入息和稅率。只有自願醫保
計劃下的認可產品及合資格延期年金計劃的已繳保費和已作的強積金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如適用)可申請稅務扣減，而保費回贈及保費折扣 
(如有，包括電子保費現金券)不能享有稅務扣減優惠。AIA不會提供稅務建議，有關稅務扣減詳情，請參閱www.vhis.gov.hk、www.ia.org.hk及
www.ird.gov.hk，並向您的稅務及會計顧問徵詢稅務意見。

14. 相關產品的保費回贈推廣於不同銷售渠道購買可能有所不同。請參閱有關銷售渠道的相關宣傳單張。

15. 此文件僅供參考之用，閣下不應將之視作為任何稅務建議，本文件亦不構成任何AIA的專業建議、觀點、詮釋、立場或意見。AIA明確表明概
不保證所有就此文件資料相關的任何特定用途之形式及適用性。在任何情況下，AIA不會就任何人士或團體，因任何性質的使用(包括但不限
於任何直接、非直接、延伸或其他使用)該等資料而涉及合約、侵權或其他方式而招致或與之相關的虧損或損失承擔任何法律責任。AIA及其
中介不會提供任何稅務或會計建議。就任何稅務建議，閣下應諮詢您的稅務和會計顧問。

16. 此宣傳單張只於香港派發。

17. 如相關保單成功繕發及/或相關附加契約成功生效(按情況適用)並符合有關約定的保費回贈推廣條款及細則，則本保費回贈推廣亦會構成保單
合約之一部分。

「AIA」、「本公司」或「我們」是指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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